
 

 

名　　稱：能源用戶自置或委託技師或合格能源管理人員設置登記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8 月 11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能源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以本部能源局為執

行單位。

本辦法所定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或機構辦

理。

 

第 3 條

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使用能源數量基準者，應自置或

委託一名以上之技師或合格能源管理人員（以下簡稱能管員），負責執行

第四條之業務；契約用電容量超過十萬瓩者，應有二名以上技師或能管員

，且其中一名人員應自置之。

前項所稱技師及能管員，其資格應符合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

業務資格認定辦法之規定。

第一項人員為能源用戶自置者，其中至少一名應由該能源用戶之能源管理

單位主管擔任之。

第一項技師或能管員，應由能源用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辦理技師或能管

員設置登記；技師或能管員有異動時，亦同。

 

第 4 條

技師及能管員，應負責執行下列業務：

一、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所定節約能源之事項。

二、依本法第九條規定，建立能源查核制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

    畫，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及執行之事項。

三、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申報使用能源資料。

四、定期檢查並改進各使用能源設備效率。

五、宣導節約能源知識及舉辦有關節約能源活動。

六、中央主管機關通知辦理之能源事務。

 

第 5 條

能源用戶辦理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表（附件）一式二份。

二、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技師執業執照或能管員合格證



    書影本。

三、技師或能管員係能源用戶自置者，檢附其服務證明文件正本；係委託

    設置者，檢附委託文件正本或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

    委託文件影本。

四、最近一期電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

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之人員有異動時，應自異動發生之日起

三十日內，依附件規定檢附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文件，向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異動登記。

 

第 6 條

能源用戶自置或委託之技師或能管員，經中央主管機關為設置登記後，非

經塗銷該人員之設置登記，其他能源用戶不得以該技師或能管員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

 

第 7 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能源用戶前已向本部能源委員會或本部能源局完成能

管員登記者，視為已完成能管員設置登記，但能管員異動時，能源用戶應

依第五條規定重新辦理設置登記。

 

第 8 條

技師或能管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技師或能管員設置

登記：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業務資格認定辦

    法第七條規定，退訓、撤銷合格證書或調訓結業證明。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業務資格認定辦

    法第五條通知調訓，連續二次未取得結業證明。但因正當理由申請延

    訓，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執行第四條規定業務，申報不實資料，經查屬實。

四、違反本法或本辦法規定，情節重大。

五、有異動情形，而能源用戶未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異動登記，經中

    央主管機關通知該能源用戶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經廢止後，致未達第三條規定應自置或

委託技師或能管員之人數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命該能源用戶限期依第五條

第一項規定，重新辦理技師或能管員之設置登記。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經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廢止後

，該能源用戶不得再以該人員申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

 

第 9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參加調訓，經退訓或撤銷調訓結業證明之人員，自退訓

或撤銷結業證明之日起三年內，他能源用戶不得以該人員申請辦理技師或



能管員設置登記。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